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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質計畫 

壹、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 

一、計畫年期 

依主要計畫之計畫年期，訂定本計畫之計畫年期為民國 110 年。 

二、計畫人口 

(一)居住人口 

本計畫區計畫人口之推估，係以第二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全部樓

地板面積供居住使用，依現行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第二

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容積率為 260%，以及平均每人居住樓地板面積

65 平方公尺，推估本計畫區可容納之人口數約 899 人(詳表 5-1)，故訂定

本計畫之計畫人口數為 900 人。 

表 5-1  本計畫計畫人口推估一覽表 

細部計畫 

使用分區 

細部計畫面積 

(公頃) 

容積率
(%) 

供居住使用
之容積率(%) 

供居住使用樓
地板面積(㎡) 

每人享有樓地
板面積(㎡/人) 

可容納 

人口(人) 

第一種科技
商務服務專

用區 
2.2482 260 0 0 - 0 

第二種科技
商務服務專

用區 
2.2481 260 260 58,451 65(註) 899 

合計 - - - 58,451 - 89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每人享有樓地板面積係依「新竹縣區域計畫」之指導，本計畫位於竹東(頭重、二重、三重)都市計畫，該計

畫指定每人享有居住樓地板面積為 65 平方公尺，故本計畫以每人享有居住樓地板面積 65 平方公尺為計算

基準。 

(二)活動人口 

本計畫區引進就業人口部分係以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容積率

260%)全部樓地板面積，依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中新竹縣市批發及零售

業、住宿及餐飲業之場所單位，每位從業員工人數使用單位建築物樓地

板面積 42.79 ㎡計算(3,070,439 ㎡÷71,756 人=42.79 ㎡/人)，故引進就業

人口為 1,366 人［=（2.2482 公頃 ×10000 ×260%）÷42.79=1,366］。衍

生活動人口部分主要以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容積率 260%)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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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地板面積，並參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臺灣地區都市土地旅次發生

特性之研究-臺北都會區混合土地使用旅次發生率使用手冊」第四群商業

區全日旅次發生特性以及以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每就業人口衍生

0.2 位洽公人口估算本計畫區全日活動人口數為 2,670 人。故本計畫活動

人口為 4,036 人(=1,366 人+2,6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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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本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計畫詳表 5-2 及圖 5-1 所示，說明如后： 

一、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 

本計畫於東側區內 12 公尺道路及公園用地附近、停車場用地東側以及中

興路北側，共劃設三塊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面積共計約 2.2482 公頃，

佔本計畫區面積 34.43%。 

二、第二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 

本計畫於東北側區內 12 公尺道路、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及綠 7 用

地附近以及停車場用地西側，共劃設兩塊第二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面積

共計約 2.2481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34.43%。 

表 5-2  本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
專用區 

2.2482 34.43 
捐贈可建築土地面積第一種科技
商務服務專用區 0.6112 公頃 

(佔本計畫區面積 9.36%) 

第二種科技商務服務
專用區 

2.2481 34.43  

小計 4.4963 68.86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0.7127 10.91  

綠地用地 0.4019 6.16  

廣場用地 0.0252 0.39  

停車場用地 0.2556 3.91  

道路用地 0.6381 9.77  

小計 2.0335 31.14  

總計 6.5298 100.00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書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築土地面積： 

(1)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六點之規定(略)：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應捐贈公共設施用

地及可建築土地面積之合計佔變更工業區土地總面積之比例，分別不得低於 37%、40.5%。 

(2)本計畫擬捐贈 31.14%之公共設施用地，其面積為 2.0335 公頃（6.5298×31.14%=2.0335）。另外捐贈

可建築土地面積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 0.6112 公頃((6.5298×(40.5%-31.14%)=0.6112)。 

四、基準容積率核算 

依據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 7 點規定：「工業區變更後容積

率，應依下列公式計算，且不得大於鄰近使用性質相同使用分區之容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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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變更後容積率=變更前工業區容積率×變更前工業區面積／（變更前工

業區面積－變更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F1＝F×A／(A－ΔA) 

 F1：工業區變更後之容積率。 

  F：變更前工業區之容積率。 

  A：變更前工業區面積。 

ΔA：變更後公共設施用地之面積。 

依前式計算，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及第二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

之基準容積率為 305%，其計算過程如下： 

F1＝F×A／（A－ΔA） 

  ＝210%×6.5298／(6.5298-2.0335)＝305% 

現行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容積率為

260%，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 7 點規定(略)：工業區變更後

容積率，不得大於鄰近使用性質相同使用分區之容積率。爰此，本計畫第一

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之容積率為 260%及第二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之容

積率為 260%，符合前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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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本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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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2.0335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31.14%，符合都市

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許可條件之規定，詳表 5-2、表 5-3、表 5-4 及圖 5-1

所示，說明如后： 

一、公園用地 

為塑造本計畫區優質環境品質及作為居民或商業消費活動人潮休憩場

所，本計畫於停車場用地南側及廣場東側劃設一處公園用地，以達開發空間

集中設置之效用，並塑造本計畫區優質環境品質及作為居民或商業消費活動

人潮休憩場所，計畫面積約 0.7127 公頃，佔本計畫面積 10.92%。其於開闢

時，應保留部分設置雨水貯留池或生態池等保水設施。 

二、綠地用地 

為塑造本計畫區優質環境品質、留設開放空間及考量灌溉水圳之暢通，

於本計畫區西側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與毗鄰本計畫區周界部分以及東南側沿

本計畫區邊界延伸至北側部分土地，劃設共五處綠地用地，計畫面積共約

0.4019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6.16%。 

三、廣場用地 

為強化及串聯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整體開放空間系統之意象以及埋設排

水管線之需要，於本計畫區公園用地西側劃設二處帶狀廣場用地，計畫面積

約 0.0252 公頃，佔本計畫區面積 0.39%。 

四、停車場用地 

為強化及串聯公園用地整體開放空間系統之意象，並提供公共停車衍生

需求，於本計畫區核心區域劃設一處停車場用地，計畫面積約 0.2556 公頃，

佔本計畫區面積 3.91%。 

五、道路用地 

配合本計畫區交通系統之需求，劃設道路用地面積約 0.6381 公頃，佔本

計畫區面積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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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本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位置 備註 

公園用地 公 7 0.7127 
本計畫區停 4 用地南側 

及廣 1 與廣 2 用地東側 
 

綠地用地 

綠 6 0.0033 本計畫區西南側  

綠 7 0.1116 本計畫區東南側及東側邊界  

綠 8 0.2740 本計畫區東側及北側邊界  

綠 9 0.0016 本計畫區西南側  

綠 10 0.0114 本計畫區西南側  

廣場用地 
廣 1 0.0079 本計畫區公 7 用地西側及停 4 用地南側  

廣 2 0.0173 本計畫區公 7 用地西側及廣 1 用地南側  

停車場用地 停 4 0.2556 本計畫區廣 1 用地及公 7 用地北側  

道路用地 詳表 5-9 0.6381 詳表 5-9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表 5-4  本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分析表 

項目 檢討標準 
需求面積 

(公頃) 

計畫面積 

(公頃) 

不足或超過 

面積(公頃) 

公園用地 

按閭鄰單位設置，每一計畫處

所最小面積不得小於 0.5 公頃

為原則。 

0.5000 

0.7127 +0.1127 

兒童遊樂場用地 
按閭鄰單位設置，每處最小面

積不得小於 0.1 公頃為原則。 
0.1000 

停車場用地 

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百分之二

十之停車需求，規劃公共停車

場或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公共停

車空間。(詳表 5-5) 

152(席) 160(席) +8(席) 

總面積檢討 ( 公園用

地、綠地用地、廣場用

地、體育場用地、兒童

遊樂場用地) 

不得低於該計畫地區總面積

10%。 
0.6530 1.1398 +0.4868 

註：1.閭鄰單位檢討：依里界為閭鄰單元檢討設置，本計畫區為頭重里。 

2.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書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3.計畫人口 900 人。 

4.依據「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九點之規定，計算未來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百分之二十之停

車需求，規劃公共停車場或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公共停車空間(本計畫分別以計畫人口及商業使用衍生之停車

空間加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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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本計畫停車供需檢討分析表 

停
車
需
求 

旅次別 人口數(人) 汽車產生率 

(註 1) 

周轉率 

(車/席/日) 

停車需求預
測(席) 

居住旅次 900 326.60 1 294 

就業旅次 1,366 22.72 1 310 

活動及洽公旅次 2,670 22.72 4 152 

小計 
756 

756×20%=152 

停
車
供
給 

土地使用分區 
細部計畫面積 

(公頃) 

容積率(%) 

(註 2) 

樓地板面積
(㎡) 

停車位數 

(註 3) 

停車場用地 0.2556 250 6,390 160 

註：1.居住旅次之產生率係以汽車持有率(輛/千人)估算、就業及洽公旅次係以全日停車衍生率(車/百人)估算。 

2.容積率係以滿足本計畫區停車需求之停車場立體化最低需求容積率估算之。 

3.立體小汽車停車位面積以 40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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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為檢核學校是否已足敷需求，說明本計畫範圍鄰近國中小學之開闢及使

用情形如后： 

(一)本計畫範圍鄰近國中小學開闢使用情形 

1.國小用地 

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國小用地包括 2 處，

皆已開闢，包括竹中國小、二重國小，分別距本計畫範圍約 1.7 公里以及

1.6 公里。 

2.國中用地 

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並無國中用地，鄰近

本計畫範圍之國中用地為二重地區之二重國中，並已開闢，距本計畫範

圍約 1.7 公里。 

表 5-6  本計畫範圍鄰近學校用地開闢情形說明表 

公共設施用地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學校名稱 與計畫範圍距離 

國小
用地 

文小一 2.4400 二重國小 約 1.6 公里 

文小二 1.6800 竹中國小 約 1.7 公里 

國中
用地 

文中 1-1 4.0454 二重國中 約 1.7 公里 

註：表內”與計畫範圍距離”係以據點中心位置間之直線距離估算。 

資料來源：變更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合併「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新竹縣轄部分)、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本計畫計算

整理。 

(二)國中小學尚可容納學生數檢討 

1.國小用地 

依據教育部頒「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92.6)」，每班人數以 35 人計，

每位學生校地面積 12 ㎡計算，其中本計畫範圍鄰近之竹中國小與二重國

小合計尚可容納 679 位學生數。 

2.國中用地 

依據教育部頒「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92.6)」，每班人數以 35 人計，

每位學生校地面積 14.3 ㎡計算，距本計畫範圍最近之二重國中尚可容納

學生數為 17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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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本計畫範圍鄰近已開闢學校尚可容納學生人數說明表 

公共設施用地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學校名稱 
班級數

(班) 
學生數

(人) 

平均每
班學生
數(人) 

尚可容
納學生
數(人) 

國小
用地 

文小一 2.4400 二重國小 50 1,288 26 462 

文小二 1.6800 竹中國小 17 378 23 217 

小計 4.1200 - 67 1,666 - 679 

國中
用地 

文中 1-1 4.0454 二重國中 27 766 29 179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106 年)、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及本計畫計算整理。 

(三)本計畫範圍未來衍生學生人數計算 

依據新竹縣民國 106年底

國小及國中學生人數佔全竹東

鎮人口比例 6.12%及 3.05%計

算，未來本計畫區完全開闢後

之計畫人口為 900 人，其衍生

國小及國中學生人數分別為

55 人及 28 人，將可就讀鄰近

之竹中國小及二重國中。 

另依出生率增減情形來看，竹東鎮之出生率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

未來學齡人口應會較目前減少，故本計畫範圍未來衍生之國小、國中就

學需求應可由現已開闢之學校提供。 

表 5-8  本計畫範圍衍生之國小及國中學生數推估表 

項目 竹東鎮 佔竹東鎮人口比例(%) 本計畫區 

國小學生數(人) 5,927 6.12 55 

國中學生數(人) 2,960 3.05 28 

合計 8,887 9.17 84 

竹東鎮人口(人) 96,918 - - 

本計畫區計畫人口(人) - - 900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106 年)及本計畫計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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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交通系統計畫 

本計畫之交通系統計畫詳表 5-9 及圖 5-2 所示，說明如后： 

一、聯外道路 

本計畫之聯外道路，主要係藉由本計畫區西南側之20M-(1)中興路(縣

122 號道路)予以對外聯繫，其現況實際開闢寬度為 20M。 

二、主要道路 

12M-(5)道路為貫穿本計畫區之主要道路，西自 20M-(1)中興路四

段，南迄本計畫區之東界，計畫寬度 12 公尺。 

三、次要道路 

本計畫區劃設 10M-(7)道路為本計畫區之次要道路，南自 20M-(1)中

興路四段，東迄本計畫區內 12M-(5)計畫道路，計畫寬度 10 公尺。 

表 5-9  本計畫道路編號明細表 

編號 起迄點 寬度(M) 長度(M) 

12M-(5) 西自 20M-(1)中興路四段，南迄本計畫區之東界。 12 345 

10M-(7) 
南自 20M-(1)中興路四段，東迄本計畫區內
12M-(5)計畫道路。 

10 194 

註：表內道路長度應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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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本計畫交通系統示意圖

圖 例

聯外道路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本計畫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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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上下水道系統規劃 

本計畫區擬採雨、污分流之下水道系統，茲將針對排水規劃(含滯洪設施)及污水

下水道系統規劃方式，分述如下。規劃內容涉及環境影響說明書及水土保持計畫權

責事項，未來仍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內容為準。 

一、排水規劃及滯洪設施 

(一)排水規劃 

本計畫區原則上採用較高之逕流係數進行排水路之設計，並採重力

式排水為原則，務求使計畫範圍內排水系統充份發揮其功能，並對計畫

範圍下游地區原有水路之引水、排水、防洪、灌溉等影響減至最少。 

本計畫區開發前後集水區 3、25、50 年洪水頻率逕流量計算如表 5-10

及 5-11 所示。 

表 5-10  本計畫開發前後集水區 3、25、50年洪水頻率逕流量計算表 

參數 計算值 

Da＝集水面積(ha) 
6.53 ha (整地) 

0.47 ha (未整地) 

Ｃ＝逕流係數 

0.75 (未開發), 

1.00 (開發中), 

0.95 (開發後) 

Ｉ＝降雨強度(mm/hr) 

I3=  

I25=  

I50=  

100.59 mm/hr 

141.57 mm/hr 

154.97 mm/hr 

Ｑ＝逕流量(cms) 

Q3= 

Q25= 

Q50= 

Q3= 

Q25= 

Q50= 

Q3= 

Q25= 

Q50= 

1.467cms.(開發前)  

2.065cms.(開發前)  

2.260cms.(開發前) 

1.923cms.(開發中) 

2.707cms.(開發中) 

2.963cms.(開發中) 

1.832cms.(開發後) 

2.578cms.(開發後) 

2.822cms.(開發後) 

表 5-11  本計畫開發前後集水區逕流量估算表 

集水分區
編號 

集水面積(ha) 逕流量(cms) 

開發前 開發後 
開發前 

(3 年) 

開發後 

(3 年) 

開發後 

(25 年) 

開發後 

(50 年) 

全一區 7 7 1.467 1.832 2.578 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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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滯洪設施 

計畫區開發後逕流係數增大，如遇暴雨侵襲，可能使區外原排水系

統無法承受所增加之逕流量，故須於計畫範圍內適宜地點設置滯洪池以

調整水量，以免造成災害。 

採用入流量再現期為 50 年，計算依據為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方式採

三角歷線法，對外排水出口以 3 年一次頻率暴雨量設計。本計畫區設置

滯洪設施之需求推估詳表 5-12 所示。 

符號說明： 

tp：洪峰時間(hr)tb：基期(hr) 

Ｑ1：開發中、後(50年)洪峰流量(cms) 

Ｑ2：開發前(3年)洪峰流量(cms) 

Vs：滯洪量(m3) 

滯洪量
3600

2

QQt
Vs 21b 




)(

 

逕
流
量

(cms)

Q

Q1

2

p t

Vs

Time (hr)t b

 

表 5-12  本計畫永久性滯洪設施需求推估表 

集水區 

面積 

(ha) 

調節池尺寸 

平均面積 

(m2) 

滯洪深 

(m) 

溢流口高 

(m) 

沈砂深 

(m) 

池高 

(m) 

滯洪容量 

(m3) 

沈砂容量 

(m3) 

7 
滯洪 2,609 

1.0 1.1 1.0 3.1 2,609 323 
沉砂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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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規劃內容涉及環境影響說明書及水土保持計畫權責事項，未來仍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內容為

準 

圖 5-3  本計畫範圍滯洪設施規劃示意圖 

 

二、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一)規劃原則 

竹東頭重、二重、三重都市計畫區目前屬尚無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之區域，未來本計畫區依據「下水道法」第 8 條及「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第 4 條規定，須設置「專用污水下水道」。 

本計畫污水規劃業經 103 年 7 月 22 日及 9 月 1 日由縣府召開研商會

議決議(詳附件八)：「應依下水道法及相關規定辦理，並於各宗建築基地

自行留設污水處理設施(含興闢及管理維護)」。惟未來後續該區域公共污

水下水道若建置完成，則將向縣政府申請銜接至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故本計畫之污水下水道處理系統區分為各宗建築基地分別設置污水處理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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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1.各分區專用污水下水道收集管渠 

本計畫區內採雨污水分流，目前屬用地變更階段，尚無細部配置，

以為後續實際興建營運廠商保留配置彈性，因此現階段尚無法配置收集

管線，各區依據實際建築配置分別設置下水道收集管渠及人孔集中至各

區之污水處理廠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由個別排放口沿著基地內主

要道路埋設之排放管線，再集中至本計畫周界中興路之總排放口排放。 

2.污水處理系統 

本計畫污水處理設施未來將由各宗建築基地組成之管理委員會分別

管理維護，因此未來各宗建築基地之污水處理系統規劃將依據各宗建築

基地實際建築細部設計，選擇該各宗建築基地之適當位置設置污水處理

設施，不設置於公共設施內。 

(三)污水量及污水處理設備需求 

依據各分區生活用水量推估各分區污水量，居住人口每人每天

0.25CMD，就業人口每人每天 0.03CMD，另考量節省水量，節水後之用

水量為居住人口每人每天 225.5 公升，就業人口每人每天 26.64 公升，污

水量為生活用水量依引進人口及核准之用水計畫中每人每天用水量計算

原始生活用水量扣除節水量後的 90%估算，最大日尖峰係數採用 1.2，本

計畫最大污水量約 385CMD。 

(四)污水處理系統 

1.污水量推估 

依本計畫各分區目標年人口推估每日最大污水量，據以設計污水處

理設施容量。 

2.放流水標準 

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放流水標準法令。 

3.污水處理流程：詳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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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本計畫污水處理設施流程圖 

4.污水處理規劃 

本計畫污水處理設施未來將由各宗建築基地組成之管理委員會分別

管理維護，因此各宗建築基地依實際細部設計配置，選擇該宗建築基地

可重力收集之適當位置設置污水處理設施。 

註 1：未來應依工程設計核定內容為準。 

註 2：污水水量超過 50CMD 者，增設脫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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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都市防災計畫 

一、防救災路線 

(一)緊急道路 

以延續通達至各區域之道路，且需為災害發生後首先必須保持暢通

之路線為首要考量，指定本計畫區外之中興路(20m)為第一層級之緊急道

路。 

(二)救援輸送道路 

指定本計畫區內 12m-(5)道路以及 10m-(7)道路為救援輸送道路，並

配合緊急道路架構成為完整之路網，此層級道路主要作為消防及擔負車

輛運送物資至各防災據點之機能為主。 

二、防救災據點 

(一)臨時避難場所 

臨時避難場所係供災害發生時民眾緊急性避難使用，本計畫區指定

公園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為臨時避難場所。 

(二)臨時收容場所 

臨時收容場所係供作為收容避難民眾、成立救災、醫療與物資支援

之據點，本計畫區指定停車場用地作為臨時收容場所。 

(三)警察及消防據點 

本計畫區以鄰近之二重埔警察局為警察據點，另以新竹縣消防局二

重分隊為消防據點。 

(四)醫療據點 

指定計畫範圍外之新竹馬偕醫院(於本計畫區西北方 6.0km)、台大醫

院新竹分院(於本計畫區西北方 7.7km)、竹東榮民醫院(於本計畫區東南

方 8.3km)及、台大醫院竹東分院(於本計畫區東南方 8.3km)為醫療據點。 

三、火災延燒防止帶 

火災防止延燒地帶係結合道路及開放空間系統，提供防災避難疏散之場

所並兼具火災延燒防止隔離功用。指定道路用地、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廣

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為火災防止延燒地帶外，並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

指定各種土地使用分區退縮規定，以防止火災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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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本計畫防救災系統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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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本計畫防救災系統示意圖(二)

新竹縣消防局二重分隊

二重埔警察局

半徑1.5公里

本計畫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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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之

規定訂定之。 

二、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

大於 260%。 

(一)容許使用：供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金融中

介業、法律及會計服務業、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

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研究發展服務業、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專門設

計服務業、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批發

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及其他經縣府審查同意之商務服務內容與設施。 

本計畫區之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捐贈之可建築用地除外)應

優先取得使用執照，惟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及第二種科技商務服

務專用區可同時申請建照，以符合本計畫區之定位與急迫性。 

(二)停車空間： 

1.為提升居住環境品質及解決停車需求，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

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 250

平方公尺者，超過部分每 125 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2.所留設之停車空間如屬同一戶，得免依建築技術規則留設車道。 

3.應設機車停車位，機車停車位數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

之樓地板面積計算方式，每滿 200 平方公尺設置 1 部計算，其尺寸須長

2 公尺以上，寬 0.9 公尺以上，通道寬度 1.5 公尺以上，如機車停車位數

超過 10 部者，應採集中設置為原則，並僅得設置於地面層及地下一層，

且不得設置於最小退縮建築範圍內。 

(三)退縮規定(詳公共開放空間及建築退縮規定示意圖)： 

1.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臨中興路側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10

公尺建築，及應自道路境界線、綠地用地(綠 7、綠 8)、廣場用地及計畫

範圍邊界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以及應自公園用地及停車場用地至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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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2 公尺建築，其退縮部分得計入為法定空地，不得設置圍牆，並應植

栽綠化。如屬角地，兩側均應退縮。 

2.前述規定外之其他部分得設置圍牆，如設置圍牆者，其圍牆透空率不得小

於 70%，牆基高度不得大於 45 公分，且圍牆總高度不得大於 1.5 公尺(含

牆基 45 公分)，圍牆採綠籬代替，則不受透空率之限制，然高度亦不得

大於 1.5 公尺。 

三、第二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

大於 260%。 

(一)容許使用：除 1 樓得申請作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之容許使用外，2

樓以上限作住宅使用，應分棟規劃為原則，且不作垂直空間複合使用。 

(二)停車空間： 

1.為提升居住環境品質及解決停車需求，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

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 250

平方公尺者，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2.所留設之停車空間如屬同一戶，得免依建築技術規則留設車道。 

3.應設機車停車位，機車停車位數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

之樓地板面積計算方式，每滿 200 平方公尺設置 1 部計算，其尺寸須長

2 公尺以上，寬 0.9 公尺以上，通道寬度 1.5 公尺以上，如機車停車位數

超過 10 部者，應採集中設置為原則，並僅得設置於地面層及地下一層，

且不得設置於最小退縮建築範圍內。 

4.採集合住宅(10 戶以上)設計之建築基地，除應依前款規定設置汽車停車

空間外，並應加設 5%以上供公眾使用之來賓停車空間（尾數 0.5 以上者

設置乙輛）。增設之來賓停車位，應提供公眾使用，不得出售予特定住

戶或供特定住戶專用，且應於「社區管理規約」中詳為註明。 

(三)退縮規定(詳公共開放空間及建築退縮規定示意圖)： 

1.第二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綠地用地(綠 7、綠 8)、

廣場用地及計畫範圍邊界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及應自停車場用地至少

退縮 2 公尺建築，其退縮部分得計入為法定空地，不得設置圍牆，並應

植栽綠化。如屬角地，兩側均應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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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述規定外之其他部分得設置圍牆，如設置圍牆者，其圍牆透空率不得小

於 70%，牆基高度不得大於 45 公分，且圍牆總高度不得大於 1.5 公尺(含

牆基 45 公分)，圍牆採綠籬代替，則不受透空率之限制，然高度亦不得大

於 1.5 公尺。 

四、公共設施用地，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之規定作多目標使用時，以供作非營業性之公共使用者為限。其

相關規定如下： 

(一)停車場用地 

1.使用規定：停車場用地四周應予綠美化。其以平面使用者，其建蔽率不得

大於 5%。以立體使用者，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400%。 

2.退縮規定：停車場用地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詳公共

開放空間及建築退縮規定示意圖)。 

(二)公園用地 

1.公園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15%，容積率不得大於 30%。 

2.退縮規定：公園用地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詳公共開

放空間及建築退縮規定示意圖)。 

(三)廣場用地以供人行廣場及公共開放空間使用為主。 

五、本計畫區之容積獎勵規定如下： 

為鼓勵本地計畫區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提供公益性設施及綠建

築等申請建築案，得由「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給予容積獎勵。 

(一)設置公共開放空間 

得適用建築技術規則第15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之規定留設。 

(二)設置公益性設施 

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並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含營運管理計畫)並捐贈者，得增加所捐贈樓地板面積 1.5 倍之獎勵

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法定容積率之 2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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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項目 提供方式 規模 

第一種科技商務
服務專用區及第
二種科技商務服
務專用區 

1.幼兒園、兒童及少年之托育機構。 

2.圖書館(圖書室)。 

3.集會所、民眾活動中心。 

4.藝文展覽表演場所。 

5.社會福利設施。 

提供樓地板 500
平 方
公 尺
以上 

 

其他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核准之項目。 

(三)綠建築 

申請綠建築設計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者，得

增加其樓地板面積為獎勵，其增加之樓地板面積以原總樓地板面積(建築

基地×法定容積率)乘以一定比值之獎勵係數。 

綠建築分級評估等級 獎勵係數 

銀級 基準容積× 6% 

黃金級 基準容積× 8% 

鑽石級 基準容積× 10% 

(1)申請者並應與新竹縣政府簽訂協議書，保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 2 年

內，取得綠建築標章，且申請使用執照時，應提供因綠建築所獎勵增

加樓地板面積乘以建築物法定造價 5 倍之金額作為保證金，保證金退

還依下列規定：  

A.依限取得該等級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無息退還。 

B.未依限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C.依限取得銀級以上但未達原申請等級者，保證金於扣除原申請等

級與實際取得等級之獎勵容積差額之樓地板面積乘以該建築物法

定造價 5 倍之金額後無息退還。 

D.保證金之繳納與收支保管依「新竹縣都市計畫檢討變更土地使用

代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規定辦理。 

(2)建築基地符合各種獎勵條件，得同時適用之。 

(3)依本要點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之建築基地，應先經「本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方得申請建築及開發。 

(四)依前述(一)~(三)容積獎勵及其他名目容積之合計，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

法定容積率之 20%，加計容積移轉後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法定容積率

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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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計畫區建築基地，應先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方得申請建造執照；公共設施(除道路用地外)開闢興築前，應

先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方得施工。另建築

物設置人行地下道或架空走廊連接供公眾使用者，為避免造成都

市空間視覺景觀衝擊，應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始

得設置，經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不計入建蔽率及容積率，另如

為跨計畫道路，應先取得道路主管機關同意。 

七、本計畫區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及第二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

區、公園用地及停車場用地如有地下室開挖之必要者，地下層應

自最小退縮建築距離後，始得開挖建築。 

八、建築基地內所留設法定空地應依「新竹縣建築基地綠化實施辦法」

辦理，且需考慮防災與緊急救護通行之需求。 

九、本計畫區之建築高度不受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68 條

之限制。且不得超過本案環境影響說明說核定之 60 公尺。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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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本計畫公共開放空間及建築退縮規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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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都市設計管制事項 

一、建築顏色規定 

(一)建築物立面外牆色彩應採用中、低明度及中、低彩度之灰白色系或磚紅色

系為原則。 

(二)如配合整體或公司形象須採用前述規定以外之其它色彩，應提送「本縣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始可設置。 

二、廣告物、廣告旗幟及招牌等設施物應整體規劃設計，其設置不得

妨礙公共安全、行人通行及整體景觀，並應依照招牌廣告有關規

定辦理。 

三、夜間照明 

夜間照明景觀設計應考量整體照明設施的亮度、高度、密度及色調之和

諧效果，以強化整體環境特色。 

四、無障礙設施設計 

本計畫區建築基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配置有 2 部以上電梯之建築物，須最少有 1 部符合國際殘障設施標準以供

行動不便者使用。 

(二)停車空間須留設實設總停車位 2%供行動不便者使用，停車位應鄰近電梯

出入口處，並以設置於地面層或地下 1 層且不得跨越車道為原則。 

五、景觀及綠化原則 

(一)建築物臨接或面向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廣場用地、停車場用地者，如有

暴露通風、通氣、廢氣排出口等有礙觀瞻之設施設備，應有適當之遮蔽處

理與設計。 

(二)公園用地之綠覆率不得小於 50％。 

(三)公園用地應規劃 4 米進出動線供明星段 916 地號農耕機具進出，並考量該

空間使用者多為幼童，應注意安全維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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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綠 8 用地除配合新竹農田水利會之需求以灌溉設施為主外，需配合規劃可

供人行進出之通道。 

六、開放空間系統 

(一)建築基地退縮留設公共開放空間 

建築基地應配合最小退縮建築距離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公共開放

空間，該開放空間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予以綠化，並應與相鄰之計畫道

路人行道、建築物出入口、同街廓之其他建築基地開放空間人行步道達

成良好聯繫為原則。 

(二)指定廣場空間設計(詳指定留設廣場區位示意圖) 

第一種科技商務服務專用區臨 12M-(5)道路轉角處與中興路之交角

處、臨 12M-(5)道路與公園用地之交角處以及 12M-(5)道路與停車場用地

之交角處應設置廣場空間，以形塑計畫區道路端點之視覺焦點意象。 

(三)指定留設之廣場式開放空間，其廣場鋪面材質應採透水性材料，鋪面造型

與色彩應加以變化排列。 

七、垃圾貯存空間 

本計畫區建築物應設置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且依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應於基地地面層室內外或其下一層之室內無礙衛生及觀瞻處以集

中方式設置垃圾貯存空間，以個案人口數計算推估垃圾儲存量，並妥為規

劃足夠之設備及貯存空間，並說明該設備清運之方法。 

(二)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應設置通風設備、冷藏設備及排水設備。 

(三)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如採用垃圾子車設備者，應留設供垃圾收集車進出及

操作空間，最低淨高不得小於 2.5m。 

八、附則 

(一)情形特殊經提「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依其審議決議辦

理。 

(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它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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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本計畫指定留設廣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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